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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省居住证管理办法  

（2016 年 3 月 8 日吉林省人民政府令第 255 号公布 自 2016 年 4 月 15 日

起施行）  

 

   第一条  为了规范居住证管理，推进居住证持有人享受

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和便利全覆盖，维护居住证持有人的合法权

益，根据国务院《居住证暂行条例》，结合本省实际，制定本办

法。  

   第二条  居住证是持证人在居住地居住，作为常住人口

享受基本公共服务和便利、申请登记常住户口的证明。  

   第三条  本省行政区域内居住证的申领、发放、管理等

工作，适用本办法。  

   第四条  居住证登载的内容包括：姓名、性别、民族、

出生日期、公民身份号码、本人相片、常住户口所在地住址、

居住地住址、证件的签发机关和签发日期。  

   第五条 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

居住证的申领受理、制作、发放、签注等证件管理工作。  

 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可以委托社区服务机构办理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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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证相关事项。  

 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改革、教育、民政、司法行政、人

力资源社会保障、住房城乡建设、工商行政管理、卫生计生等

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居住证持有人的权益保障和服务管

理工作。  

  居民委员会、村民委员会、用人单位、就读学校以及房屋

出租人应当协助做好居住证的申领受理、发放等工作。  

 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为居住证持有人提供基

本公共服务和便利的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，完善

财政转移支付制度，将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和便利所需费用纳入

财政预算。  

   第七条 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建立和完善人

口信息库，分类完善劳动就业、教育、社会保障、房产、信

用、卫生计生、婚姻等信息系统以及居住证持有人信息的采

集、登记工作，加强部门之间、地区之间居住证持有人信息的

共享，为推进社会保险、住房公积金等转移接续制度，实现基

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提供信息支持，为居住证持有人在

居住地居住提供便利。  

   第八条  居民离开常住户口所在地，到其他城市居住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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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以上，符合有合法稳定就业、合法稳定住所、连续就读条件

之一的，可以依照本办法的规定申领居住证。  

   第九条  申领居住证，应当向居住地公安派出所或者受

公安机关委托的社区服务机构提交本人居民身份证、本人相片

以及居住地住址、就业、就读等证明材料。  

  居住地住址证明包括房屋租赁合同、房屋产权证明文件、

购房合同或者房屋出租人、用人单位、就读学校出具的住宿证

明等；就业证明包括工商营业执照、劳动合同、用人单位出具

的劳动关系证明或者其他能够证明有合法稳定就业的材料等；

就读证明包括学生证、就读学校出具的其他能够证明连续就读

的材料等。  

  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和行动不便的老年人、残疾人

等，可以由其监护人、近亲属代为申领、换领、补领居住证。

监护人、近亲属代为申领、换领、补领居住证的，代办人除提

供委托人办理居住证所需材料外，还应当提供本人的有效身份

证件。  

  申请人及相关证明材料出具人应当对提供的证明材料的真

实性、合法性负责。  

  对申请材料不全的，公安派出所或者受公安机关委托的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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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服务机构应当一次性告知申领人需要补充的材料。  

   第十条  申领居住证，居住时间计算的起始日以申请人

提供的居住地住址证明、就业证明、就读证明中记载的日期为

准。  

   第十一条  公安派出所或者受公安机关委托的社区服务

机构应当在办公场所公示申领居住证的条件、程序、期限以及

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。  

   第十二条  对符合居住证办理条件的，公安机关或者受

公安机关委托的社区服务机构应当自受理之日起 15 日内发放居

住证；偏远地区、交通不便的地区或者因特殊情况，不能按期

发放居住证的，可以延长 10 日，公安机关或者受委托的社区服

务机构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以电话、信函、电子邮件等形式

通知申请人。  

   第十三条  居住证每年签注 1 次。居住证持有人在居住

地连续居住的，应当在居住每满 1 年之日前 30 日内，到居住地

公安派出所或者受公安机关委托的社区服务机构办理签注手

续。  

  逾期未办理签注手续的，居住证使用功能中止；补办签注

手续的，居住证的使用功能恢复，居住证持有人在居住地的居



 

吉林省人民政府规章 

   

X
吉林省人民政府发布      

 

- 5 - 

住年限自补办签注手续之日起连续计算。  

   第十四条  居住证持有人在居住地依法享受劳动就业，

参加社会保险，缴存、提取和使用住房公积金的权利。县级以

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为居住证持有人提供下列基本公

共服务：  

  （一）义务教育；  

  （二）基本公共就业服务；  

  （三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计划生育服务；  

  （四）公共文化体育服务；  

  （五）法律援助和其他法律服务；  

  （六）国家及居住地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待遇。  

   第十五条  居住证持有人在居住地享受下列便利：  

  （一）按照有关规定在居住地办理出入境证件；  

  （二）按照有关规定在居住地换领、补领居民身份证；  

  （三）机动车登记；  

  （四）申领机动车驾驶证；  

  （五）参加居住地专业技术职务的任职资格评定或者考

试、职业（执业）资格考试，申请授予职业资格；  

  （六）办理生育服务登记和其他计划生育证明材料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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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（七）依法办理工商登记注册的，享受规定的优惠待遇；  

  （八）与居住证持有人共同居住生活的适龄子女符合本省

招生考试规定的，可以在居住地参加普通高级中学和普通高等

学校的招生考试；  

  （九）国家及居住地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便利。  

   第十六条 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积极创造条

件，逐步扩大居住证持有人在就业扶持、住房保障、养老服

务、社会福利、社会救助、婚姻登记等方面享受的服务和便利

的范围，提高服务标准，并及时向社会公布居住证持有人享受

的公共服务和便利的范围。  

   第十七条  居住证损坏不能辨认的，证件持有人应当到

居住地公安派出所或者受公安机关委托的社区服务机构办理换

领手续。换领新证时，应当交回原证。  

  居住证丢失的，原证件持有人应当到居住地公安派出所或

者受公安机关委托的社区服务机构办理补领手续。  

   第十八条  已领取居住证的居民变更居住地址的，可以

凭已领取的居住证到居住地公安派出所或者受公安机关委托的

社区服务机构办理居住地址变更手续。  

  居住证持有人变更居住地址后，符合变更后的居住地人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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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为居住证持有人提供待遇规定的，应当按照变更后的居住

地人民政府的规定享受相关待遇。  

   第十九条  禁止伪造、变造、骗取、买卖、篡改、出

租、出借、转让和非法扣押居住证。  

   第二十条  公安机关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在办理与居住证

相关事务时，可以要求居住证持有人出示居住证，居住证持有

人应当予以配合。有关部门发现伪造、变造或者冒用居住证

的，应当及时通知所在地公安机关。  

   第二十一条  公安机关以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不

得泄露因制作、发放、查验、扣押居住证而知悉的公民个人信

息。  

   第二十二条 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公安机关给予警

告、责令改正，处 200 元以下罚款，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

所得：  

  （一）使用虚假证明材料骗领居住证；  

  （二）出租、出借、转让居住证；  

  （三）非法扣押他人居住证。  

   第二十三条 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公安机关处 200 元

以上 1000 元以下罚款，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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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（一）冒用他人居住证或者使用骗领的居住证；  

  （二）购买、出售、使用伪造、变造的居住证。伪造、变

造的居住证和骗领的居住证，由公安机关予以收缴。  

   第二十四条 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

的，依法给予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：  

  （一）符合居住证申领条件但拒绝受理、发放；  

  （二）违反有关规定收取费用；  

  （三）利用制作、发放、查验、扣押居住证等工作便利，

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；  

  （四）将在工作中知悉的居住证持有人个人信息出售或者

非法提供给他人；  

  （五）篡改居住证信息。  

   第二十五条  居住证首次领取、地址变更、签注不得收

取费用。居住证所需工本费和服务管理工作经费纳入各级政府

财政预算。  

  换领、补领居住证，应当缴纳证件工本费。具体收费标准

按照国家规定执行。  

   第二十六条  居住证持有人符合居住地人民政府规定的

落户条件的，可以根据本人意愿，将常住户口由原户口所在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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迁入居住地。  

  居住地人民政府根据国家规定，结合本行政区域经济社会

发展需要、城市综合承载能力等实际，对落户条件作出规定。  

 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 2016 年 4 月 15 日起施行。本办法

施行前，已领取的居住证，在有效期内可以继续使用；有效期

满，证件持有人继续居住的，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申领居住

证，居住时间连续计算。  

 


